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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单位主要职责

（一）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和知识产权管理。起草市场监督管理和知识产权有关工作

措施；组织实施有关政策、标准，组织实施质量强区战略、食品安全战略、标准化战略、知

识产权战略；拟订并组织实施有关规划，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

（二）负责市场主体信用监管。研究分析并依法发布市场主体相关信息和新兴产业相关

信息，依法建立市场主体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加强信用监管，推动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



（三）负责组织和指导市场监管（知识产权）综合执法工作。推动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

组织查处和督办重大违法案件；规范市场监管行政执法行为；承担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

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四）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依法监督管理市场交易、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

为；组织指导查处价格收费违法违规、不正当竞争、违法直销、传销、侵犯商标专利知识产

权和制售假冒伪劣行为；监督管理直销企业、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指导广告业发展，监督

管理广告活动；指导查处虚假违法广告、无照生产经营和相关无证生产经营行为；承担指导

消费者权益保护及 12315 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体系建设工作，指导区消费者保护组织开展消

费维权工作；依法实施合同行政监督管理，组织指导查处合同违法行为；管理动产抵押物登

记，监督管理拍卖行为。

（五）负责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统筹推进竞争政策实施，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依委托开展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反垄断执法调查

工作；承担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常工作。

（六）负责促进知识产权运用。拟订知识产权运用和规范交易的工作措施，开展知识产

权工作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负责统筹协调涉外知识产权事宜，促进知识产权转移转化；



指导落实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申请相关工作；指导知识产权无形资产评估、审查评

议工作；指导和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负责行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承担区国

家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七）负责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拟订并实施严格保护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等知

识产权制度措施；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指导知识产权争议处理、维权援助和纠纷调

处；组织指导知识产权预警和涉外保护工作；拟订并实施鼓励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创新

的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和服务措施。

（八）负责宏观质量管理。拟订并实施推进质量发展的措施办法；承担统筹质量基础设

施协同服务及应用工作；按规定权限组织重大质量事故调查；贯彻落实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承担产品防伪的相关工作；承担区质量强区工作推进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

（九）负责产商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管理产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和监督抽查工作；

组织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监督管理；负责纤维质量监督工作；指导产商品质量分类监管。

（十）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综合管理全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监督工作；监督

检查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和锅炉环境保护标准的执行情况。

（十一）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组织制定有关食品安全的措施办法并组织实



施；负责食品安全应急体系建设，组织指导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监

督事故查处落实情况；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重要信息直报制度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推动健

全食品安全跨区域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承担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

（十二）负责食品、保健品安全监督管理。建立健全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的机制，

完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立覆盖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制度和隐患排查

治理机制并组织实施，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风

险监测、核查处置和风险预警、风险交流工作；依法组织实施保健品、特殊食品安全管理；

负责组织、监督、指导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负责食盐市场安全监督管理，指导、监

督、协调食盐行政执法工作。

（十三）负责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经营和使用环节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监督实施药

品、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和使用质量管理办法；负责进口药品通关备案工作；负责建

立药品、化妆品不良反应及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体系，并开展监测和处置工作；监督实施

问题产品召回和处置制度；贯彻执行国家执业药师相关制度。

（十四）负责统一管理计量工作。推行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统筹规划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建设；落实国家及地方计量法律法规，依法监管商品量、市场计量行为、计量仲裁检定、计



量器具和计量技术机构。

（十五）负责统一管理标准化工作。贯彻国家标准，负责地方标准相关工作；依法指导

和监督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相关工作；组织制定并实施标准化激励政策，规范标准化活动；

协调参与制定国际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工作；归口管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商品条码和标识

工作；承担区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十六）负责统一管理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工作。依法监督管理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工

作；贯彻执行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制度；促进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行业发展；配合

推进检验检测机构改革。

（十七）负责市场监督管理科技和信息化建设、应急管理和新闻宣传工作。

（十八）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机构设置如下

办公室、人事财务科、法规科、市场监管综合协调科、信用监管科、价格监督检查与反

不正当竞争科、知识产权保护与广告监管科、市场秩序监管科、网络交易监管科、食品生产

流通安全监管科、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科、药品与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科、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科、计量标准认证与质量监管科、大明宫市场监督管理所、徐家湾市场监督管理所、未央湖



市场监督管理所、汉城市场监督管理所、未央宫市场监督管理所、辛家庙市场监督管理所、

张家堡市场监督管理所、谭家市场监督管理所、草滩市场监督管理所、六村堡市场监督管理

所、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未央大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信息档案管理中心、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站。

二、工作任务

立足监管职责，采取有力措施，深化改革强服务，加强监管保安全，全面助力企业发展，

着力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全力以赴抓好各项职能工作、大气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优化营商环境大排查大整顿大督查大提升活动等，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一）推进三个监管

坚持以法治监管为根本、以信用监管为基础、以智慧监管为手段，持之以恒推进市场监

管工作现代化实践。

（二）打造“六个路径”：

1.打造铁军队伍。坚定不移锤炼作风，打造精干高效的机关队伍，规范专业的执法队伍，

全面过硬的监管队伍。

2.打造质量强区。健全“大质量”工作体系，做好品牌培育行动。



3.打造知识产权强区。高标准推动知识产权强市示范建设，积极融入秦创原建设。

4.打造食品安全未央模式。切实夯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强化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强化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管。

5.打造扩容提质未央模式。扶持扩容提质。落实市场主体成长计划与扶持个体工商户发

展政策，培育“个转企”典型。助企纾困减负。

6.打造放心消费未央模式。强化价格监管，保障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做好广告监管，

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开展放心消费创建。

（三）抓好“九个载体”：

抓好党建引领、基层建设、标准创新、计量精准服务提升行动，强化综合行政执法，抓

好市场秩序、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提升行动，强化网络市场监管“九个载体”。

三、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143 人，其中行政 74 人，事业 69 人；实有人数为 239

人，其中行政 114 人，参公 33 人，事业 92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22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四、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2022 年本单位部门

预算收入为 3993.2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993.29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 万元。2022 年本单位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 970.78

万元，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划转；2022 年本单位部门预算支出 3993.29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993.29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



万元，2022 年本单位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减少 970.78 万元，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划

转。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2 年本单位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3993.2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993.29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2022 年本单位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减少 970.78

万元，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划转。2022 年本单位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3993.29 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993.29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2023 年本单位部门

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减少 970.78 万元，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划转。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2 年本单位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993.29 万元，较上年减少 970.78 万元，

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划转。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22 年本单位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993.29 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2013801）3286.45 万元，较上年减少 1010.78 万元，主要原因是机构



改革，人员划转。

（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013802）213.65 万元，较上年减少 371.28 万元，主要原因

是机构改革，人员划转。

（3）机关服务（2013803）84.87 万元，较上年增加 15.49 万元，原因是统筹安排。

（4）市场主体管理（2013804）20 万元，较上年减少 20 万元，主要原因是统筹安排。

（5）市场秩序执法（2013805）44 万元，较上年增加 31 万元，原因是加强市场秩序监

管经费倾斜。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22 年本单位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993.29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2961.76 万元，较上年减少 1063.46 万元，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

划转；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977.85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5.86 万元，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

划转；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53.6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0.17 万元，原因是机构改革，



人员划转；

（2）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22 年本单位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993.29 万元，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2961.76 万元，较上年减少 1063.46 万元，原因是机构改革，

人员划转；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271.01 万元，较上年减少 822.7 万元，原因是机构改革，

人员划转；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09）53.6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0.27 万元，原因是机构改革，

人员划转；

4、上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1、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2、本单位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在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中列示。

本单位无 2021 年结转的国有资本经营拨款收支。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五、“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2022 年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38.7 万元，较上年减少 12%（减

少 4.72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压缩“三公”经费。其中：公务接待费 3.5 万元，较上年

减少 54%（减少 1.92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压缩“三公”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5.2

万元，较上年减少 7%（减少 2.8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健全公务用车规章制度，严格规

范用车行为。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较上年增加 0 万元，持平的主要原因是上年无公务

用车购置费预算。

会议培训费预算为 0 万元，较上年增加 0 万元。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底，本单位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28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3 套。



2022 年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本单位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资产购置。

七、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有政府采购预算共 418.37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 88.81 万元，工程

类 0 万元，服务类 329.56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政府采购表）。

本单位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采购资金支出。

八、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2022 年本单位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993.29 万元，

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

绩效目标表）。

本单位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涉及的绩效目标管理。

九、公用经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公用经费预算安排 271 万元，较上减少 160.4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严格贯彻过“紧日子”要求，压缩经费支出。

十、专业名词解释



1.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

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市场主体管理：反映市场准入、许可审批、信用监管等市场主体管理专项工作支出。

3.市场秩序执法：反映反垄断、价格监督、反不正当竞争、规范直销与打击传销、网络

交易监管、广告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综合执法等市场秩序执法专项工作支出。

4.质量基础：反映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质量基础专项工作支出。

5.质量安全监管：反映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等质量监管专项工作支出。

6.食品安全监管：反映食品安全监管等专项工作支出。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